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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会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和《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徽安凯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李静、肖婉婷律师（以

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就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依法进行见证。

本所律师已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并听取了公司就

有关事实和行为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

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以公告。

现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及其他相关事项依法出具并提供如下见证意见：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经核查，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25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

（二）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46，以下简称“股东会

通知”）。

股东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方式等

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由于本

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在股东会通知中还对网络

投票的投票时间、投票程序等有关事项做出了明确说明。

（三）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15:00 在合肥市花园

大道 568 号公司管理大楼三楼 313 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其

他事项与股东会通知所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 10 月 24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9:15—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5

年 10 月 20 日下午交易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名册，对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的身份证明资料和授权委托文件进行了审查，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

确认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计 4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453,353,863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8.2540%。

（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

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312 名，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8,366,523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9549%。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

其股东身份。

（三）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314 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为 20,921,023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2268%。

（四）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本所经办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

（一）《关于不设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三）《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上列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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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决议公告》等信息公告。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在公司发布的股东会通知

中列明，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会通知所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修

改原有会议议程、提出新议案以及对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

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就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

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以及本所律师按《公司章程》

《股东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并统计了现场投票结果。

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票结

果。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形成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具体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不设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8,175,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5％；反对 3,498,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15％；弃权 4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7,376,02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553％；反对 3,498,002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200％；弃权 47,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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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议《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9,830,7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94％；反对 1,803,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4％；弃权 8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9,031,42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679％；反对 1,803,802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20％；弃权 8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1％。

2.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9,834,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1％；反对 1,800,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18％；弃权 8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9,034,72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837％；反对 1,800,802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76％；弃权 8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87％。

2.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9,793,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5％；反对 1,844,5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10％；弃权 8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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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8,994,02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892％；反对 1,844,502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65％；弃权 8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43％。

2.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9,778,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83％；反对 1,856,3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5％；弃权 8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8,978,82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165％；反对 1,856,302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29％；弃权 8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6％。

2.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9,837,5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9％；反对 1,800,3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16％；弃权 8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9,038,22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004％；反对 1,800,302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52％；弃权 8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43％。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8,32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96％；反对 3,337,2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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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5％；弃权 6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7,522,82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570％；反对 3,337,202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514％；弃权 6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6％。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9,948,5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44％；反对 1,711,3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28％；弃权 6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9,149,22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310％；反对 1,711,302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98％；弃权 6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2％。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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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婉婷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